乐工发[2011]29号
关于印发《乐山市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高新区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企事业工会，市相关部门：

根据《四川省总工会2011年职工民主管理工作要点》精神，现将《乐山市2011年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要点》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将工作中的情况报市总工会组宣部。
乐山市总工会

                           2011年6月2日
乐山市总工会2011年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要点

2011年，全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国工会十五大、十五届执委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作原则，认真落实“两个普遍”目标任务，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工作主线，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充分发挥民主管理在凝聚人心、树立信心、群策群力、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调动和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作出应有的贡献。

1、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厂务公开经验交流暨先进单位表彰会议精神，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已建工会的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职代会制度的建制率。在尚不具备单独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小型企业中积极推行行业（区域）性职代会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覆盖面，提升职代会工作质量。努力扩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覆盖面，确保实现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全覆盖，已建会的规模以上非公企业覆盖面达50%以上，确保事业单位职代会、厂务公开覆盖率大幅度提升。

2、进一步完善职代会和厂务公开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四川省民主管理规范化标准》。各地、各系统和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调研、深入探索，严格程序，规范运作，制订和完善本地本系统本单位职代会、行业（区域）性职代会、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的实施细则或方案，建立和完善厂务公开、职代会、集体合同、职工董（监）事等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标准和程序，落实厂务公开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进一步提高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运行质量，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规范和落实职代会职权，做到凡属职代会职权范围内应提交职代会讨论、审议、通过、决定的事项，均提交职代会讨论、审议、通过后实施。

3、加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分类指导。要督促国有及其控股企业把企业重大决策、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情况作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重点；将改制企业中的改制政策、财务状况、资产处置、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出资人资金到位、选择经营者等情况全面公开；对非公企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职工工资支付情况、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等企业执行法律法规情况进行重点公开。

4、发挥职工董（监）事制度作用。要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推动公司制企业依法建立和规范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加强职工董（监）事的培训，提高其行使职工董（监）事权利的能力和水平，促进职工董（监）事制度作用的发挥，把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有机融入现代企业制度之中。

5、推进民主管理工作制度化、标准化建设。要结合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对照《四川省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查找差距，有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和实施方案，完善厂务公开、职代会、职工董（监）事等制度，促进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要加强调研，规范行业（区域）性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要加强督促检查，推进行业（区域）性集体合同等民主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6、强化厂务公开协调机制建设。要加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促进未建立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联席会议的县（区）加快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构及工作制度，通过发挥好其作用，及时协商解决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推进企（事）业单位把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纳入到党政主导的工作格局中，做到统一部署，抓好抓实。

7、坚持以理论创新促进民主管理工作创新发展。不断丰富和创新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内容和形式，拓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渠道，推动工作创新发展。要注重发挥民主管理研究会和理论研究骨干的重要作用，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民主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为深化职工民主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8、深入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进一步加强调研指导和检查考核，会痛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开展一次全省“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评比表彰，不断推进我省“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劳动关系和谐园区”活动的深入开展。

9、进一步完善三方协调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三方的协调工作，促进三方机制的不断完善。推进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向街道、乡镇延伸，努力在街道、乡镇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工作机构，畅通企业劳动关系双方和社会劳动关系三方沟通渠道。

10、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要在省和市（州）普遍建立政府与工会联系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推动所有县（市、区）尽快建立这一制度。要着力提升联席会议的质量，会前要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征求基层工会和职工的意见，确定重点议题。要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沟通，确保联系会议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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